
聚知刊出版社 科技创新发展

JZK publishing 2025 年 2 卷 3 期

326

论股权转让合同终止后仲裁条款的有效性问题
陈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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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权转让合同终止后仲裁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广泛争议。本文采用案例分析和实证

分析研究方法，针对案例探讨了该问题的三个维度。分别为股权转让合同终止后仲裁条款的有效性问题；债权转

让受让人是否自动继承原合同的仲裁条款；以及合同终止协议中如何明确排除或保留仲裁条款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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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中国上海B公司与温州某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国上海 B公司将其持有的某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于温州某公司，温州某公司向中国上

海 B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了仲裁

条款。后中国上海 B公司与温州某公司又签订《合同终

止协议》以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再继续履行，并恢

复双方权利义务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状态。但中

国上海 B公司仅向温州某公司归还了部分履约保证金，

剩余履约保证金拒不归还。2021 年 11 月，温州某公司

与 A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温州某公司将其

对中国上海B公司就剩余履约保证金之债权以及上述债

权产生的利息、违约金等费用债权全部转让给A公司，

并向中国上海 B公司及其唯一董事甲某公证送达了《债

权转让通知》。2022年 3月，A公司向中国上海 B公司

及甲某发送《债权转让通知》，要求中国上海B公司清

偿债务，但其拒不履行。同月，A公司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以中国上海 B公司为被申请人，

向杭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中国上海 B公司

清偿债务。

2 裁决结果

仲裁庭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仲裁委员会对案

件争议事项是否具有管辖权。被申请人中国上海 B公司

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约定了仲裁条款，在中国香

港 B公司经送达程序后未参加仲裁程序的情况下，由于

A公司主动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其与中国香港 B公司之

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且在仲裁庭释明管辖问题时，A公

司明确表示其知晓仲裁条款存在，因此仲裁委员会依法

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3 案件评析

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是：股权转让合同终止后，

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仍然有效，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赞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认为仲裁条款

具有独立性，其效力应独立于主合同而存在。认为股权

转让合同终止后，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依然有效，因为

仲裁条款是合同的一部分，不应因合同终止而失效。强

调合同终止协议中并未明确排除仲裁条款的效力，因此

应继续适用仲裁解决争议，以维护仲裁条款的权威性和

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

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终止后，仲裁条款随之失效，

否认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当事人应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

议。

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终止协议已经明确双方不再

履行原合同，因此仲裁条款失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即使合同终

止，仲裁条款依然有效。然而，在本案中，合同终止协

议中明确表示双方不再履行原合同，并且双方承诺不再

追究对方的责任。这表明双方是有意排除仲裁条款的适

用。也就是说如果合同终止协议中明确排除了仲裁条款

的适用范围，则仲裁条款则失效。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仲裁条款是独立于合同而存在

的。仲裁协议的效果是程序性的，但其有效条件却是实

质性的，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无甚区别。仲裁条款的独

立性原则认为，仲裁条款与主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合意，

反映的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审查仲裁条款是否有

效时，应从其条款本身进行审查，而不必审查主合同的

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九条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仲裁条款与主合同是可分的，

即使主合同无效、终止或变更，仲裁条款仍然独立存在，

不影响其效力。与合同的其他一般条款不同，生效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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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款的履行发生争议后。这意味着当事人在合同中约

定的仲裁条款，即使主合同出现问题，仲裁条款依然有

效，可以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采用“要约-承诺”标准

来判断仲裁条款的成立，并假定仲裁条款成立，先确定

准据法，再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做法旨在确保争

议的有效解决，避免因主合同的无效或不存在而影响仲

裁条款的效力。并且在中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中，仲

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得到了确立，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

巩固。

其次需要考虑的是债权转让是否会影响仲裁条款

的效力，仲裁协议通常仅约束合同当事人。以新的理论

认为，仲裁条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主合同，但是

它本身表达的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 A公司不是原

合同的当事人，则原则上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如合同权利义务转移时，仲裁条款可能

自动转移给新的权利义务主体。

在中国法律体系下，债权转让是否自动继承原合同

的仲裁条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债权转让时，原合同中的仲裁条

款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除非另有约定或受让人明确反

对或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

具体来说，债权转让是指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

即当事人一方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

第三人的现象。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受让人通常会承

继原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仲裁条款。并且在债权

转让中，仲裁条款的效力特征表现为并不需要债务人同

意。

与本案相关的是债权转让的情况下，仲裁协议是否

对受让人产生约束力，取决于受让人是否知情。如果受

让人知情，则仲裁协议对其产生约束力；反之，如果受

让人不知情，则仲裁协议对其不产生约束力。在本案中，

A公司作为债权的最终受让人，其明确知情，并希望通

过仲裁的途径来解决与中国上海B公司的债务纠纷，所

以 A公司受到仲裁协议的约束，需要遵守仲裁条款的规

定。

此外，从合理利益的角度来看，仲裁协议自动转移

可以保护让与人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和合

理期待。例如，在债务人已经违约或预期违约的情况下，

要求债务人积极配合与债权受让人达成新的仲裁合意，

保留或者变更原仲裁协议，可能性较低。因此，仲裁协

议自动转移不仅符合债权受让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也符

合程序保障的原则。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债权转让协议的管辖约

定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需要经过债务人同意后才对债

务人发生效力。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债务人可能有

权拒绝接受原仲裁协议的约束。所以在审查仲裁协议效

力时，通常会考虑合同是否具有变更或补充关系，以及

当事人是否有明确的反对意见。

对于《合同终止协议》，本案只是确认《股权转让

协议》不再继续履行，并恢复双方权利义务至《股权转

让协议》签署日状态，并未明确表示排除仲裁条款的适

用。针对第三种意见所说的《合同终止协议》表明双方

是有意排除仲裁条款的适用，笔者以为由于仲裁条款的

独立性特征，对其的排除适用不仅需要主观上的合意，

还需要形式要件上的明确排除。

4 总结

综合以上分析，本案中的仲裁条款在法律上具有一

定的效力。尽管合同终止，但仲裁条款作为独立存在的

法律行为，不受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的影响。

由于《合同终止协议》并未明确排除仲裁条款的适用，

A公司作为债权的最终受让人，知情且并未有明确的反

对意见，因此仲裁条款仍然有效。

对于合同终止协议中如何明确排除或保留仲裁条

款的适用，我的建议如下：

要明确排除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如果合同解除后

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可以在新合同中约定新的争议解

决方式，如诉讼而非仲裁，并确保仲裁协议的内容合法

有效。要明确保留仲裁条款的适用，则在合同终止协议

中，应明确指出是否保留仲裁条款的适用。例如，可以

写明“本协议终止后，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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